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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肇事逃逸罪合憲性審查  
 

 

釋字第 777 號（民國 108 年 5 月 31 日）
1
 重要性：★★★★★ 

                                                        
1 延伸注意 

本號解釋值得讀者注意之重要意見有： 
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意見書認為應為合憲性限縮解釋，而與

多數意見之解釋策略相異，而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之「肇事」本身並不包含行為
人無故意或過失之情形，故可以通過法律明確性原則，並認為多數意見的解釋方法論容有檢

討餘地，因為概念承認「部分不明確」時，其實已然承認概念整體不明確，從而應無切割處

理、分別宣告憲法效力之空間。（詳後述之節錄） 
蔡烱燉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先自最高法院102年第9次刑事庭決議及實務上通說包含行為
人無過失之見解為介紹，次就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不包括對交通事故之發生無過失者
之理由為分析，相當詳盡，可自行參照之。 

蔡明誠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認為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用語不明致生
解釋多義性且立法意旨與保護法益應再確認，並從比較法觀察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及
法律效果，且從運用法律明確性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問題加以闡述，其認為若法律

明確性原則既已不符，有無必要進入比例原則之審查，本號解釋之審查步驟似有錯誤，自行

參照之。 
許志雄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就本號解釋其中涉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操作、合憲限定解釋

與部分違憲之運用，以及罪刑相當原則與比例原則適用之妥適性等問題予以補充，其亦認為

無過失部分包含於肇事之範圍而有不明確之問題，且亦認為此涉及合憲限定解釋與部分違憲

之解釋方法選擇。自行參照之。 
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認為系爭規定過度簡陋，不符社會需要，且駕駛人之行為人

責任與社會生活責任，應分別立法規範，其並由立法經過探討系爭規定缺漏之發生原因，並

認為系爭規定明顯的缺失在於未就車禍受害程度之輕重區隔刑責及未就肇事人主觀責任之不

同而區分刑責，且與刑法關聯條文界面不清，輕重失衡，而刑度過苛的根本原因在於構成要

件定位不清，且提出具體之修法建議。最後則認為應建立符合本土需要的「法明確性」審查

標準，自行參照之。 
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就構成要件部分認為本號解釋在法律明確原則之方法論上將

相關聯之法規僅限縮於刑法體系，恐怕不具一般適用之可能。多數意見認為肇事之上述見解，

不僅一舉變更長期以來的法院穩定見解，且造成刑法與道路交通法制有關肇事規定，在解釋

上的體系斷裂。且自體系解釋之觀點，系爭規定之解釋亦應與道交條例力求一致。且認為就

此立法目的而言，則無論肇事是否有責，只要有人死傷，都應納入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始

足以達成上述立法目的。而且系爭規定所稱逃逸才是不夠明確。至於法律效果部分，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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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102年之刑度過苛，則88年之刑度亦有相同問題，亦應宣告部分違憲。進一步認為本號解釋
如果先接受向來實務之解釋（肇事包括無責肇事、離開現場就是逃逸等），則可認為系爭規

定的要件並沒有不明確，而是限制過廣。在此前提下，仍可認定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過於僵

硬而有個案顯然過苛之違憲。最後則分析立法者的合憲修法義務及空間。（詳後述之節錄）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就有關「肇事」之構成

要件欠缺明確性部分予以補充，其亦提及對於肇事之定義可為合憲性限縮解釋而排除行為人

無過失之情形，次針對「逃逸」之要件是否欠缺明確性之問題予以討論，認為應以合憲性限

縮解釋之方式宣告「逃逸」之要件，在解釋為「不包括駕駛人非為逃避責任，而係有正當理

由離開事故現場」之前提下，並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多數意見對「逃逸」要件並未為上

開意旨之宣告，甚為可惜。其亦認為88年系爭規定科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明顯
過苛之問題，最後則提出有關本件宣告違憲之法律效果（亦即法院應如何審判）及建議修法

方向，自行參照之。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5]部分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認為本號解釋將
導致「肇事」均應作「分裂式的理解」，其指涉「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的部分

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其指涉「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的部分，則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進一步認為應採取合憲性限縮解釋而排除行為人無過失之情形為妥。

至於102年刑度部分，其認為刑法已經設置有適當調節機制，足可避免個案過苛之處罰。故多
數意見實過度干涉立法裁量。 

林俊益大法官提出，黃璽君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認為本號解釋應參酌立

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而88年及102年系爭規定構成要件有關「肇事」部分，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尚無違背。「肇事」一詞，參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88年系爭規定及102
年系爭規定之法體系整體關聯性，應為一般使用動力交通工具之受規範者即交通工具之駕駛

人所能理解及可預見，「肇事」一詞，就是發生車禍事故，不論有無過失，均應停留現場，

不可逃逸。次就以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為法定刑度之違憲審查部分為補充，且認為就刑法設有4
項過苛調節機制，並無顯然過苛之情形。且本號解釋將破壞立法自由之形成，因將強制立法

機關修法，須將中度犯罪本質上不宜設得易科罰金之刑，改為得易科罰金之刑，結果反而破

壞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亦認為88年系爭規定之
刑度，亦為違反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其餘自行參照之。 

陳碧玉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認為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不可切割，亦即該概念本身

明確即明確、不明確即不明確而非一部分明確一部分不明確。其認為「肇事」一詞應係指駕

駛人因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事故之一種事實狀態。駕駛人是否依系爭規定負肇事逃逸刑事

責任，其有責性是建構於有無逃逸之意圖責任，其有責性是建構於有無逃逸之意圖，與其是

否就交通與其是否就交通事故之發生有故意過失而負刑事傷害、傷害致死等罪責無涉。並認

為本號解釋使系爭規定於相關機關修正前，排除對事故之發生無故意過失之駕駛人有留於現

場之義務無需提供被害人獲得救助之機會，將使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無從達成。且多數意見

對於系爭規定後段有關「致人死傷而逃逸」部分若有正當理由是否不得離開現場又停留於現

場應盡之義務內容為何？此等攸關系爭規定刑事責任之構成要件是否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並

未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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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璽君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亦認為單一不確定法律概念並無部

分明確部分不明確情形，且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其構成要件是否明確，固應

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惟其判斷不應僅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為準，應視規定內

容，參考其他相關法律規定，並審查其立法目的。並認為「肇事」參酌立法目的，系爭規定

之「肇事」包含「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且系爭規定係有關交通事故規定，

交通法規使用肇事一詞既久且廣，應參酌系爭規定與交通法規體系之關聯性判斷其意義，故

系爭規定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另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令其停留現

場有其必要，況如區分有無故意或過失以決定應否停留，執行上亦有困難。 
吳陳鐶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認為本院歷來解釋，就法律明確性之審查，從未僅以單

一法律之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而為判斷，且刑法及刑事特別法所定之構成要件，有須參考其他

相關法律而為判斷者，亦有須依其他相關法律而為判斷者，不勝枚舉。進一步認為「肇事」

一詞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且應包含行為人無過失之情形，且舉出比較法例均規定汽車駕

駛人無論有無故意或過失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或死亡，未採取應採之措施而離開車禍現

場，即構成犯罪作為對照，自行參照之。 
本號解釋共有14則意見書，意見可以說是相當分歧，主要爭點則為：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上究竟可否割裂概念，而認為概念可以部分明確、部分不明確？（這

問題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意見書、陳碧玉大法官提出之

部分不同意見書、黃璽君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吳陳鐶大

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均採取否定見解） 
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者究竟為「肇事」抑或「逃逸」？（這問題

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意見書、蔡烱燉大法官提出之協同

意見書、蔡明誠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許志雄大法官提出之協

同意見書、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認為係肇事；至於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協同

意見書、羅昌發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陳碧玉

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均認為係逃逸，而非肇事） 
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肇事」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這問題許志雄大法官提

出之協同意見書、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均採取肯定見解，至於黃昭元大法官提

出之協同意見書採取否定見解） 
對於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肇事」是否應為合憲性限縮解釋？（這問題許宗力大法

官所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意見書、許志雄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羅

昌發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林俊益大法官加入[5]部分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均採取肯定見解） 
對於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之法律明確性原則審查是否應納入除了刑法以外之法規，例
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作為相關聯法規之參考？（這問題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

協同意見書、林俊益大法官提出，黃璽君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黃

璽君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吳陳鐶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

見書均採取肯定見解） 
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肇事」參酌立法目的後，是否應包含「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
失所致事故」？（這問題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林俊益大法官提出，黃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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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無過失及情節輕微之肇事逃逸案】 

【解釋爭點】 

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其刑度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解釋理由節錄】 

本件解釋結果：刑法第185條之4（下稱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違憲立即失效；刑法

第185條之4規定之刑度：88年增訂之刑度合憲，102年修正之刑度違憲定期失效。 
主要理由： 
本案聲請解釋之主體及要件：人民聲請釋憲；法官聲請釋憲。 
88年暨102年系爭規定之「肇事」構成要件語意所及之範圍，部分違反法律明確

性原則，就此部分應失其效力： 
本案所涉基本權： 

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

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依本院歷來解釋，法律規定所使用之

概念，其意義依法條文義、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須為受規範者可得

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

                                                                                                                                                        
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黃璽君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之部分

不同意見書、吳大法官陳鐶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均採取肯定見解；至於許宗力大法官

所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意見書、蔡烱燉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蔡明

誠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許志雄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黃

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羅昌發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

不同意見書、湯德宗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5]部分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則均採取否定見解） 

88年系爭規定之刑度究竟有無違反憲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這問題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

協同意見書、羅昌發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詹

森林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均採取肯定見解；湯德

宗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加入[5]部分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林俊益大法官提

出，黃璽君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則認為刑法上設有調節機制，故採取否

定見解；至於蔡明誠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則認為審查步驟錯誤，不

用進入比例原則） 
本號解釋後刑法第185條之4構成要件應該如何修正？102年之刑度應該如何修正？（這問題僅
有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完整分析、至於林俊益大法官提出，黃璽君大法官加入之

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則討論102年之刑度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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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本院釋字第432號、第521號、第594號、第617號、第623號、第636號及第

690號解釋參照）。惟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其構成要件是否符

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本院釋字第636號解釋參照）。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 

88年系爭規定明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2年系爭規定提高刑度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核上開二規定為涉

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是其構成要件是否明確，自應受較為嚴格之

審查，其判斷爰應僅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為準，不應再參考其

他相關法律。 
查88年暨102年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四：「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及「逃逸」。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

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

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

事故，依其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判斷，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

其餘非因駕駛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

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88年系爭規定之刑度，未違反比例原則；102年系爭規定之刑度，於情節輕微個

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部分，與比例原則有違： 
本案所涉基本權：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條定有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

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

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

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

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

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

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544號、第551號、第646號、

第669號及第775號解釋參照）。 
對於88年系爭規定之刑度為比例原則審查之部分： 

按88年系爭規定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

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而增訂（立法院公報第88卷第13期第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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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及第98頁參照）。102年系爭規定提高刑度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

修正理由略以：內政部警政署統計97年至100年間，駕車肇事致人傷亡而逃逸

之事件有逐年上升之趨勢，鑒於刑法第185條之3（酒醉駕車）已於97年1月2日、

100年11月30日及102年6月11日三度修正提高法定刑，為避免「肇事逃逸者同

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以遏阻

肇事逃逸之行為（立法院公報第102卷第26期，第122頁以下參照），爰提高法

定刑度。綜上，88年暨102年系爭規定係為保障人民之生命身體及道路往來交

通安全等重要法益。核其目的，尚屬正當。且其採取刑罰手段，禁止駕駛人離

開現場，對維護交通安全以避免二次事故、減少被害人死傷之目的之達成，非

無助益。 
 復查88年系爭規定於立法時，係參考刑法第294條第1項遺棄罪而規定法定刑為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院公報第88卷第13期，第98頁參照）。核遺棄

行為及逃逸行為，均未對被害人之生命及身體構成直接侵害，但同有增加被害

人死傷之危險，罪責內涵相類似，其訂定相同之法定刑，尚非過當。況法院就

符合88年系爭規定構成要件之犯罪行為，得因個案情節之差異而宣告不同的刑

度，俾使犯罪情節輕微之個案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本文易科罰金，以避免執

行短期自由刑或易服社會勞動，致過度影響行為人重新回歸一般社會生活之流

弊（本院釋字第662號及第679號解釋參照），藉由法官裁量權之行使，避免個

案過苛之情形，88年系爭規定有關刑度部分，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

未違反比例原則。 
對於102年系爭規定之刑度比例原則審查之部分： 
 如前所述，102年系爭規定提高法定刑度，係鑑於依修法當時之犯罪統計資料，

顯示駕車肇事致人傷亡而逃逸事件有逐年上升之趨勢，並為免肇事逃逸者基於

僥倖心態，延誤傷者就醫等，乃修法加重處罰。就此而言，102年系爭規定提

高法定刑度，並非全然不當。惟肇事逃逸罪之犯罪情節輕重容有重大差異可

能，其中有犯罪情節輕微者，例如被害人所受傷害輕微，並無急需就醫之必要，

或其他對102年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侵害甚微之相類情形；或被害人並非

無自救力，且肇事者於逃逸後一定密接時間內，返回現場實施救護或為其他必

要措施，抑或肇事者雖離開現場，但立即通知警察機關或委請其他第三人，代

為實施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或有其他相類後續行為有助於維護所欲保護法

益之情形。然102年系爭規定一律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

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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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

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相關機關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102年系爭規定前，各級法院對駕駛人於事故之

發生有故意或過失而逃逸，且無情節輕微個案顯然過苛之情形者，仍應依法審

判。 
併予檢討部分： 
 為因應交通工具與時俱進之發展，並兼顧現代社會生活型態、人民運用交通工具

之狀況及整體法律制度之體系正義，相關機關允宜通盤檢討102年系爭規定之要

件及效果，俾使人民足以預見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並使其所受之刑罰更符合憲

法罪刑相當原則。例如：關於構成要件部分，就行為與事故之發生間有因果關

係之駕駛人，明定其主觀責任要件，亦即，除肇事者有過失外，是否排除故意或

包括無過失之情形。倘立法政策欲包括駕駛人無過失之情形，有關機關併應廣為

宣導，建立全民於交通事故發生時，共同參與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及救護死傷者之

共識。關於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參酌所欲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

之作為義務範圍，例如應停留在現場，並應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

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等。關於法律效

果部分，依違反作為義務之情節輕重及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等不同情形，訂定不同

刑度之處罰，以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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